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莊主祝  

被      告  鄭丞祐（原名鄭文林）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因加重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號），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係天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天璽公司）、翔富人本

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翔富公司）及慷恩人本有限公司（下稱

慷恩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兼業務人員。陳佑昌、蔡長谷、王

志安、李承奕、江芝瑩、黃靖媚、陳品宇、吳沅駿、梁峻豪

等人均係天璽公司之業務人員；黃上茹、張喆茵則係該公司

之內勤兼財務人員；蔡玟玟、黃光偉、黃懷威及孟祥文則均

係與該公司配合假扮買家之人。天璽公司利用客戶急欲出脫

所投資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商品之心態，以新臺幣（下同）

3,000元至8,000元不等價格進貨骨灰罐內膽及廠商所附之

「專利奈米防黴抗菌內膽產品認證書」；另使用天璽公司於

民國104年7月27日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申請

登記之編號「0000000000000」號條碼貼紙、編號「0000000

000000」號條碼貼紙；及使用前置碼為編號「00000000000

0」號至編號「0000000000000」號等並未登錄於中華民國商

品條碼策進會條碼資料庫之條碼貼紙，並以委託銷售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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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塔位墓園買賣履約保證書、貨品訂購單、買賣合約書、

殯葬產品買賣要約書等作為詐騙工具。天璽公司分工如下：

被告將預先購得或從塔位買賣交易平台取得之客戶名單交予

不知情之內勤電訪人員，再由該等人員撥打電話與客戶聯

繫，若客戶有意出售所持有之靈骨塔位或骨灰罐，被告即指

定「一階」或「二階」業務人員繼續與該客戶聯繫，了解客

戶所有之塔位及骨灰罐數量後，由被告研判該客戶是否曾遭

其他集團詐騙購買塔位或骨灰罐（俗稱洗過），用以區別所

欲採取之詐騙模式。若客戶同意由該公司仲介塔位、骨灰罐

之銷售，則簽訂「委託銷售契約書」，簽約後被告即再指示

擔任「一階」之業務人員繼續與客戶保持聯繫，藉機了解客

戶之財力及家庭背景，再由擔任「二階」之業務人員向客戶

佯稱已找到買家欲高價購買客戶所有之骨灰罐或塔位，並與

客戶相約至天璽公司，隨即由擔任「三階」之業務人員接手

處理買賣事宜，配合由被告指定之假買家，以各種話術向客

戶詐取財物。

　㈡於104年1月間，蔡玟玟聯繫原告並佯稱有鄭姓買家欲購買骨

灰罐，隨即至原告住處觀看10個骨灰罐後，佯稱罐子材質很

好，若加裝內膽，可賣到1個25萬元。原告為順利出售，乃

同意以每個3萬5000元之價格將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並於1

04年2月6日匯款35萬元至蔡玟玟指定之帳戶。嗣由身分不詳

之鄭姓成年男子佯裝為買家與原告聯繫，並相約在臺北見

面，該買家對原告佯稱因為家族要撿骨，需要20個骨灰罐，

原告所持有之骨灰罐僅有10個有內膽，另外10個沒有，需全

部骨灰罐均加裝內膽才願購買。原告認此與先前約定不符，

遂與蔡玟玟聯繫，蔡玟玟藉機鼓吹原告再將其餘10個骨灰罐

加裝內膽，原告拒絕，蔡玟玟即藉故取消交易，致使原告受

騙35萬元。另陳佑昌於104年6月間與原告聯繫並佯稱有買家

願出價1620萬元購買原告全部之塔位及骨灰罐，惟買家要求

骨灰罐均需加裝內膽。原告誤信為真，即於104年6月30日在

天璽公司辦公室與假扮買家之鄭永裕簽立殯葬產品買賣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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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鄭永裕另要求原告須於104年7月13日完成內膽加工，隨

後交付10萬元訂金取信於原告，致原告因此陷於錯誤，同意

由天璽公司以每個5萬元之價格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裝內

膽，並將加裝內膽費用50萬元交予陳佑昌。嗣陳佑昌稱工廠

接單過多，內膽來不及加工，並依此拖延交貨，使原告屆期

無法履約，鄭永裕指責原告並表示需將10個骨灰罐送材質鑑

定及製作條碼，才願再洽談買賣事宜。原告拒絕，鄭永裕即

藉故取消交易，陳佑昌則以原告違約為由，要求原告返還鄭

永裕所交付之10萬元訂金，原告退還訂金後始知受騙，並受

有50萬元之損失。又於取得原告款項後，被告隨即指示黃上

茹、張喆茵至銀行提領款項，由負責假扮買家之人取得詐騙

金額之三成，其餘詐騙所得則由被告提撥部分做為獎金，全

部內勤人員可平均分配1%獎金、參與詐騙之「一階」業務人

員可得2%獎金、「二階」業務人員可得6%獎金、「三階」業

務人員可得15%獎金；當月總詐騙金額以100萬元為單位計

算，每達一單位，被告再多發2%之獎金予全部參與詐騙之業

務人員，其餘詐騙所得則均由被告取得。原告爰依侵權行為

法律關係僅請求73萬元，其餘捨棄（見本院卷第154頁），

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

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爭執，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參以被告上

開詐欺原告之行為，於第一審刑事程序中已坦承（見刑事第

一審卷二第98至100頁），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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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字第653號刑事判決判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

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2年上訴字第1896號刑事判決

駁回其上訴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卷電子卷證（含

刑事一、二審、警偵卷），核閱屬實，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

實。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18日

起（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

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

費用，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吳昀儒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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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莊主祝  
被      告  鄭丞祐（原名鄭文林）


上列當事人間因加重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號），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係天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天璽公司）、翔富人本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翔富公司）及慷恩人本有限公司（下稱慷恩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兼業務人員。陳佑昌、蔡長谷、王志安、李承奕、江芝瑩、黃靖媚、陳品宇、吳沅駿、梁峻豪等人均係天璽公司之業務人員；黃上茹、張喆茵則係該公司之內勤兼財務人員；蔡玟玟、黃光偉、黃懷威及孟祥文則均係與該公司配合假扮買家之人。天璽公司利用客戶急欲出脫所投資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商品之心態，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至8,000元不等價格進貨骨灰罐內膽及廠商所附之「專利奈米防黴抗菌內膽產品認證書」；另使用天璽公司於民國104年7月27日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申請登記之編號「0000000000000」號條碼貼紙、編號「0000000000000」號條碼貼紙；及使用前置碼為編號「000000000000」號至編號「0000000000000」號等並未登錄於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條碼資料庫之條碼貼紙，並以委託銷售契約書、塔位墓園買賣履約保證書、貨品訂購單、買賣合約書、殯葬產品買賣要約書等作為詐騙工具。天璽公司分工如下：被告將預先購得或從塔位買賣交易平台取得之客戶名單交予不知情之內勤電訪人員，再由該等人員撥打電話與客戶聯繫，若客戶有意出售所持有之靈骨塔位或骨灰罐，被告即指定「一階」或「二階」業務人員繼續與該客戶聯繫，了解客戶所有之塔位及骨灰罐數量後，由被告研判該客戶是否曾遭其他集團詐騙購買塔位或骨灰罐（俗稱洗過），用以區別所欲採取之詐騙模式。若客戶同意由該公司仲介塔位、骨灰罐之銷售，則簽訂「委託銷售契約書」，簽約後被告即再指示擔任「一階」之業務人員繼續與客戶保持聯繫，藉機了解客戶之財力及家庭背景，再由擔任「二階」之業務人員向客戶佯稱已找到買家欲高價購買客戶所有之骨灰罐或塔位，並與客戶相約至天璽公司，隨即由擔任「三階」之業務人員接手處理買賣事宜，配合由被告指定之假買家，以各種話術向客戶詐取財物。
　㈡於104年1月間，蔡玟玟聯繫原告並佯稱有鄭姓買家欲購買骨灰罐，隨即至原告住處觀看10個骨灰罐後，佯稱罐子材質很好，若加裝內膽，可賣到1個25萬元。原告為順利出售，乃同意以每個3萬5000元之價格將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並於104年2月6日匯款35萬元至蔡玟玟指定之帳戶。嗣由身分不詳之鄭姓成年男子佯裝為買家與原告聯繫，並相約在臺北見面，該買家對原告佯稱因為家族要撿骨，需要20個骨灰罐，原告所持有之骨灰罐僅有10個有內膽，另外10個沒有，需全部骨灰罐均加裝內膽才願購買。原告認此與先前約定不符，遂與蔡玟玟聯繫，蔡玟玟藉機鼓吹原告再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原告拒絕，蔡玟玟即藉故取消交易，致使原告受騙35萬元。另陳佑昌於104年6月間與原告聯繫並佯稱有買家願出價1620萬元購買原告全部之塔位及骨灰罐，惟買家要求骨灰罐均需加裝內膽。原告誤信為真，即於104年6月30日在天璽公司辦公室與假扮買家之鄭永裕簽立殯葬產品買賣要約書，鄭永裕另要求原告須於104年7月13日完成內膽加工，隨後交付10萬元訂金取信於原告，致原告因此陷於錯誤，同意由天璽公司以每個5萬元之價格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並將加裝內膽費用50萬元交予陳佑昌。嗣陳佑昌稱工廠接單過多，內膽來不及加工，並依此拖延交貨，使原告屆期無法履約，鄭永裕指責原告並表示需將10個骨灰罐送材質鑑定及製作條碼，才願再洽談買賣事宜。原告拒絕，鄭永裕即藉故取消交易，陳佑昌則以原告違約為由，要求原告返還鄭永裕所交付之10萬元訂金，原告退還訂金後始知受騙，並受有50萬元之損失。又於取得原告款項後，被告隨即指示黃上茹、張喆茵至銀行提領款項，由負責假扮買家之人取得詐騙金額之三成，其餘詐騙所得則由被告提撥部分做為獎金，全部內勤人員可平均分配1%獎金、參與詐騙之「一階」業務人員可得2%獎金、「二階」業務人員可得6%獎金、「三階」業務人員可得15%獎金；當月總詐騙金額以100萬元為單位計算，每達一單位，被告再多發2%之獎金予全部參與詐騙之業務人員，其餘詐騙所得則均由被告取得。原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僅請求73萬元，其餘捨棄（見本院卷第154頁），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參以被告上開詐欺原告之行為，於第一審刑事程序中已坦承（見刑事第一審卷二第98至100頁），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653號刑事判決判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2年上訴字第1896號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卷電子卷證（含刑事一、二審、警偵卷），核閱屬實，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18日起（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吳昀儒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莊主祝  
被      告  鄭丞祐（原名鄭文林）

上列當事人間因加重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號），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係天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天璽公司）、翔富人本
    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翔富公司）及慷恩人本有限公司（下稱
    慷恩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兼業務人員。陳佑昌、蔡長谷、王
    志安、李承奕、江芝瑩、黃靖媚、陳品宇、吳沅駿、梁峻豪
    等人均係天璽公司之業務人員；黃上茹、張喆茵則係該公司
    之內勤兼財務人員；蔡玟玟、黃光偉、黃懷威及孟祥文則均
    係與該公司配合假扮買家之人。天璽公司利用客戶急欲出脫
    所投資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商品之心態，以新臺幣（下同）
    3,000元至8,000元不等價格進貨骨灰罐內膽及廠商所附之「
    專利奈米防黴抗菌內膽產品認證書」；另使用天璽公司於民
    國104年7月27日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申請登
    記之編號「0000000000000」號條碼貼紙、編號「000000000
    0000」號條碼貼紙；及使用前置碼為編號「000000000000」
    號至編號「0000000000000」號等並未登錄於中華民國商品
    條碼策進會條碼資料庫之條碼貼紙，並以委託銷售契約書、
    塔位墓園買賣履約保證書、貨品訂購單、買賣合約書、殯葬
    產品買賣要約書等作為詐騙工具。天璽公司分工如下：被告
    將預先購得或從塔位買賣交易平台取得之客戶名單交予不知
    情之內勤電訪人員，再由該等人員撥打電話與客戶聯繫，若
    客戶有意出售所持有之靈骨塔位或骨灰罐，被告即指定「一
    階」或「二階」業務人員繼續與該客戶聯繫，了解客戶所有
    之塔位及骨灰罐數量後，由被告研判該客戶是否曾遭其他集
    團詐騙購買塔位或骨灰罐（俗稱洗過），用以區別所欲採取
    之詐騙模式。若客戶同意由該公司仲介塔位、骨灰罐之銷售
    ，則簽訂「委託銷售契約書」，簽約後被告即再指示擔任「
    一階」之業務人員繼續與客戶保持聯繫，藉機了解客戶之財
    力及家庭背景，再由擔任「二階」之業務人員向客戶佯稱已
    找到買家欲高價購買客戶所有之骨灰罐或塔位，並與客戶相
    約至天璽公司，隨即由擔任「三階」之業務人員接手處理買
    賣事宜，配合由被告指定之假買家，以各種話術向客戶詐取
    財物。
　㈡於104年1月間，蔡玟玟聯繫原告並佯稱有鄭姓買家欲購買骨
    灰罐，隨即至原告住處觀看10個骨灰罐後，佯稱罐子材質很
    好，若加裝內膽，可賣到1個25萬元。原告為順利出售，乃
    同意以每個3萬5000元之價格將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並於1
    04年2月6日匯款35萬元至蔡玟玟指定之帳戶。嗣由身分不詳
    之鄭姓成年男子佯裝為買家與原告聯繫，並相約在臺北見面
    ，該買家對原告佯稱因為家族要撿骨，需要20個骨灰罐，原
    告所持有之骨灰罐僅有10個有內膽，另外10個沒有，需全部
    骨灰罐均加裝內膽才願購買。原告認此與先前約定不符，遂
    與蔡玟玟聯繫，蔡玟玟藉機鼓吹原告再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
    裝內膽，原告拒絕，蔡玟玟即藉故取消交易，致使原告受騙
    35萬元。另陳佑昌於104年6月間與原告聯繫並佯稱有買家願
    出價1620萬元購買原告全部之塔位及骨灰罐，惟買家要求骨
    灰罐均需加裝內膽。原告誤信為真，即於104年6月30日在天
    璽公司辦公室與假扮買家之鄭永裕簽立殯葬產品買賣要約書
    ，鄭永裕另要求原告須於104年7月13日完成內膽加工，隨後
    交付10萬元訂金取信於原告，致原告因此陷於錯誤，同意由
    天璽公司以每個5萬元之價格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
    並將加裝內膽費用50萬元交予陳佑昌。嗣陳佑昌稱工廠接單
    過多，內膽來不及加工，並依此拖延交貨，使原告屆期無法
    履約，鄭永裕指責原告並表示需將10個骨灰罐送材質鑑定及
    製作條碼，才願再洽談買賣事宜。原告拒絕，鄭永裕即藉故
    取消交易，陳佑昌則以原告違約為由，要求原告返還鄭永裕
    所交付之10萬元訂金，原告退還訂金後始知受騙，並受有50
    萬元之損失。又於取得原告款項後，被告隨即指示黃上茹、
    張喆茵至銀行提領款項，由負責假扮買家之人取得詐騙金額
    之三成，其餘詐騙所得則由被告提撥部分做為獎金，全部內
    勤人員可平均分配1%獎金、參與詐騙之「一階」業務人員可
    得2%獎金、「二階」業務人員可得6%獎金、「三階」業務人
    員可得15%獎金；當月總詐騙金額以100萬元為單位計算，每
    達一單位，被告再多發2%之獎金予全部參與詐騙之業務人員
    ，其餘詐騙所得則均由被告取得。原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僅請求73萬元，其餘捨棄（見本院卷第154頁），並聲明
    ：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
    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
    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
    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爭執，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參以被告上
    開詐欺原告之行為，於第一審刑事程序中已坦承（見刑事第
    一審卷二第98至100頁），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
    訴字第653號刑事判決判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
    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2年上訴字第1896號刑事判決
    駁回其上訴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卷電子卷證（含
    刑事一、二審、警偵卷），核閱屬實，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
    實。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18日
    起（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
    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
    費用，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吳昀儒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莊主祝  
被      告  鄭丞祐（原名鄭文林）

上列當事人間因加重詐欺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8號），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73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係天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天璽公司）、翔富人本事業有限公司（下稱翔富公司）及慷恩人本有限公司（下稱慷恩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兼業務人員。陳佑昌、蔡長谷、王志安、李承奕、江芝瑩、黃靖媚、陳品宇、吳沅駿、梁峻豪等人均係天璽公司之業務人員；黃上茹、張喆茵則係該公司之內勤兼財務人員；蔡玟玟、黃光偉、黃懷威及孟祥文則均係與該公司配合假扮買家之人。天璽公司利用客戶急欲出脫所投資靈骨塔位及骨灰罐等商品之心態，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至8,000元不等價格進貨骨灰罐內膽及廠商所附之「專利奈米防黴抗菌內膽產品認證書」；另使用天璽公司於民國104年7月27日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申請登記之編號「0000000000000」號條碼貼紙、編號「0000000000000」號條碼貼紙；及使用前置碼為編號「000000000000」號至編號「0000000000000」號等並未登錄於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條碼資料庫之條碼貼紙，並以委託銷售契約書、塔位墓園買賣履約保證書、貨品訂購單、買賣合約書、殯葬產品買賣要約書等作為詐騙工具。天璽公司分工如下：被告將預先購得或從塔位買賣交易平台取得之客戶名單交予不知情之內勤電訪人員，再由該等人員撥打電話與客戶聯繫，若客戶有意出售所持有之靈骨塔位或骨灰罐，被告即指定「一階」或「二階」業務人員繼續與該客戶聯繫，了解客戶所有之塔位及骨灰罐數量後，由被告研判該客戶是否曾遭其他集團詐騙購買塔位或骨灰罐（俗稱洗過），用以區別所欲採取之詐騙模式。若客戶同意由該公司仲介塔位、骨灰罐之銷售，則簽訂「委託銷售契約書」，簽約後被告即再指示擔任「一階」之業務人員繼續與客戶保持聯繫，藉機了解客戶之財力及家庭背景，再由擔任「二階」之業務人員向客戶佯稱已找到買家欲高價購買客戶所有之骨灰罐或塔位，並與客戶相約至天璽公司，隨即由擔任「三階」之業務人員接手處理買賣事宜，配合由被告指定之假買家，以各種話術向客戶詐取財物。
　㈡於104年1月間，蔡玟玟聯繫原告並佯稱有鄭姓買家欲購買骨灰罐，隨即至原告住處觀看10個骨灰罐後，佯稱罐子材質很好，若加裝內膽，可賣到1個25萬元。原告為順利出售，乃同意以每個3萬5000元之價格將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並於104年2月6日匯款35萬元至蔡玟玟指定之帳戶。嗣由身分不詳之鄭姓成年男子佯裝為買家與原告聯繫，並相約在臺北見面，該買家對原告佯稱因為家族要撿骨，需要20個骨灰罐，原告所持有之骨灰罐僅有10個有內膽，另外10個沒有，需全部骨灰罐均加裝內膽才願購買。原告認此與先前約定不符，遂與蔡玟玟聯繫，蔡玟玟藉機鼓吹原告再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原告拒絕，蔡玟玟即藉故取消交易，致使原告受騙35萬元。另陳佑昌於104年6月間與原告聯繫並佯稱有買家願出價1620萬元購買原告全部之塔位及骨灰罐，惟買家要求骨灰罐均需加裝內膽。原告誤信為真，即於104年6月30日在天璽公司辦公室與假扮買家之鄭永裕簽立殯葬產品買賣要約書，鄭永裕另要求原告須於104年7月13日完成內膽加工，隨後交付10萬元訂金取信於原告，致原告因此陷於錯誤，同意由天璽公司以每個5萬元之價格將其餘10個骨灰罐加裝內膽，並將加裝內膽費用50萬元交予陳佑昌。嗣陳佑昌稱工廠接單過多，內膽來不及加工，並依此拖延交貨，使原告屆期無法履約，鄭永裕指責原告並表示需將10個骨灰罐送材質鑑定及製作條碼，才願再洽談買賣事宜。原告拒絕，鄭永裕即藉故取消交易，陳佑昌則以原告違約為由，要求原告返還鄭永裕所交付之10萬元訂金，原告退還訂金後始知受騙，並受有50萬元之損失。又於取得原告款項後，被告隨即指示黃上茹、張喆茵至銀行提領款項，由負責假扮買家之人取得詐騙金額之三成，其餘詐騙所得則由被告提撥部分做為獎金，全部內勤人員可平均分配1%獎金、參與詐騙之「一階」業務人員可得2%獎金、「二階」業務人員可得6%獎金、「三階」業務人員可得15%獎金；當月總詐騙金額以100萬元為單位計算，每達一單位，被告再多發2%之獎金予全部參與詐騙之業務人員，其餘詐騙所得則均由被告取得。原告爰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僅請求73萬元，其餘捨棄（見本院卷第154頁），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1項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就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上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參以被告上開詐欺原告之行為，於第一審刑事程序中已坦承（見刑事第一審卷二第98至100頁），並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訴字第653號刑事判決判處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2年上訴字第1896號刑事判決駁回其上訴在案，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刑事案卷電子卷證（含刑事一、二審、警偵卷），核閱屬實，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綜上，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3萬元
　　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18日起（見附民卷第19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故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此敘明。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長宜
　　　　　　　　　　　　　　　　　法　官　郭玄義
　　　　　　　　　　　　　　　　　法　官　吳昀儒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